
第十节 特别纳税调整 

知识点：预约定价安排管理  

（一）预约定价安排概念  

预约定价安排是企业可以与税务机关就其未来年度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达成定价的一种事先安

排。  

预约定价安排谈签与执行流程：预备会谈、谈签意向、分析评估、正式申请、协商签署和监控执行。  

预约定价安排类型：单边、双边和多边。  

（二）预约定价安排适用范围  

1.预约定价安排适用于主管税务机关向企业送达接收其谈签意向的《税务事项通知书》之日所属纳税年度起

3—5个年度的关联交易。  

2.企业以前年度的关联交易与预约定价安排适用年度相同或者类似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可以将预约定

价安排确定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追溯适用于以前年度该关联交易的评估和调整。追溯期最长为 10 年。  

3.预约定价安排一般适用于主管税务机关向企业送达接收其谈签意向的《税务事项通知书》之日所属纳税年

度前 3个年度每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4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  

（二）预约定价安排预备会谈  

1.企业有谈签预约定价安排意向的，应当向税务机关书面提出预备会谈申请。税务机关可以与企业开展预备

会谈。  

2.预备会谈期间，企业应当就以下内容做出简要说明：  

（1）预约定价安排的适用年度。  

（2）预约定价安排涉及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3）企业及其所属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架构。  

（4）企业最近 3～5个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同期资料等。  

（5）预约定价安排涉及各关联方功能和风险的说明，包括功能和风险划分所依据的机构、人员、费用、资

产等。  

（6）市场情况的说明，包括行业发展趋势和竞争环境等。  

（7）是否存在成本节约、市场溢价等地域特殊优势。  

（8）预约定价安排是否追溯适用以前年度。  

（9）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企业申请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说明内容还应当包括：  

（1）向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提出预约定价安排申请的情况。  

（2）预约定价安排涉及的关联方最近 3～5个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及关联交易情况。  

（3）是否涉及国际重复征税及其说明。 

（三）预约定价安排谈签意向  

税务机关和企业在预备会谈期间达成一致意见的，主管税务机关向企业送达同意其提交谈签意向的《税务事

项通知书》。企业收到《税务事项通知书》后向税务机关提出谈签意向。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可以拒绝企业提交谈签意向：  

（1）税务机关已经对企业实施特别纳税调整立案调查或者其他涉税案件调查，且尚未结案的。  

（2）未按照有关规定填报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  

（3）未按照有关规定准备、保存和提供同期资料。  

（4）预备会谈阶段税务机关和企业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四）预约定价安排分析评估  

企业提交谈签意向后，税务机关应当分析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草案内容，评估其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根据

分析评估的具体情况可以要求企业补充提供有关资料。  

税务机关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评估:  

1.功能和风险状况。  

2.可比交易信息。  

3.关联交易数据。  

4.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  



5.价值链分析和贡献分析。  

6.交易价格或者利润水平。  

7.假设条件。  

（五）预约定价安排正式申请  

分析评估阶段，税务机关可以与企业就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草案进行讨论。税务机关可以进行功能和风险实地

访谈。税务机关认为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草案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企业应当与税务机关协商，并进行调

整；税务机关认为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草案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主管税务机关向企业送达同意其提交正式申

请的《税务事项通知书》，企业收到通知后，可以向税务机关提交《预约定价安排正式申请书》，并附送预约

定价安排正式申请报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可以拒绝企业提交正式申请：  

（1）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草案拟采用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 法不合理，且企业拒绝协商调整。  

（2）企业拒不提供有关资料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符合税务机关要求，且不按时补正或者更正。  

（3）企业拒不配合税务机关进行功能和风险实地访谈。  

（4）其他不适合谈签预约定价安排的情况。  

（六）预约定价安排监控执行  

1.税务机关应当监控预约定价安排的执行情况。  

2.企业应当在纳税年度终了后 6 个月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执行预约定价安排情况的纸质版和电子版年度

报告，主管税务机关将电子版年度报告报送国家税务总局；涉及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企业应当向

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执行预约定价安排情况的纸质版和电子版年度报告，同时将电子版年度报告报送国家税务

总局。  

3.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间，企业发生影响预约定价安排的实质性变化，应当在发生变化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

报告主管税务机关，详细说明该变化对执行预约定价安排的影响，并附送相关资料。由于非主观原因而无法

按期报告的，可以延期报告，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 

（七）预约定价安排管理  

1.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满后自动失效，企业申请续签的，应当在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满之日前 90 日内向税

务机关提出续签申请。  

2.预约定价安排采用四分位法确定价格或者利润水平，在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间，如果企业当年实际经营结

果在四分位区间之外，税务机关可以将实际经营结果调整到四分位区间中位值。 

3.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间，主管税务机关与企业发生分歧的，双方应当进行协商。协商不能解决的，可以报

上一级税务机关协调；涉及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必须层报国家税务总局协调。对上一级税务机关

或者国家税务总局的决定，下一级税务机关应当予以执行。企业仍不能接受的，可以终止预约定价安排的执

行。  

4.在预约定价安排签署前，税务机关和企业均可暂停、终止预约定价安排程序。 

5.没有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签署预约定价安排，或者税务机关发现企业隐瞒事实的，应当认定预约定价安

排自始无效。  

6.税务机关与企业不能达成预约定价安排的，税务机关在协商过程中所取得的有关企业的提议、推理、观念

和判断等非事实性信息，不得用于对该预约定价安排涉及关联交易的特别纳税调查调整。  

（八）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简易程序  

简易程序包括申请评估、协商签署和监控执行 3个阶段。  

企业在主管税务机关向其送达受理申请的《税务事项通知书》之日所属纳税年度前 3个年度，每年度发生的

关联交易金额 4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适用简易程序：  

（1）已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拟提交申请所属年度前 3个纳税年度的、符合规定的同期资料；  

（2）自企业提交申请之日所属纳税年度前 10 个年度内 ，曾执行预约定价安排，且执行结果符合安排要求

的；  

（3）自企业提交申请之日所属纳税年度前 10 个年度内，曾受到税务机关特别纳税调查调整且结案的。  


